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适用于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

填报日期：2024 年 1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年产鞘管 10万根、封堵导管 10万根、其他导管 100万根、导丝 10

万根、输尿管支架 20万套、微创扩张引流套件 10万套、网篮 5万套

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
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

新颜路 22号 7幢 501E

占地（建筑、营业）面

积（m2）

770（租赁建筑

面积）

建设单位
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
祝碧辰

联系人 祝碧辰 联系电话 15158191907

项目投资(万元) 200 环保投资(万元) 6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

期
2024年 2月 28日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承诺备案依据
☑“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区域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工业生产类项目 □生态影响类项目 □餐饮类项目 □畜禽养殖类

项目 □核工业类项目（核设施的非放射性和非安全重要建设项目）

□核技术利用类项目 □电磁辐射类项目

主要环境影响 ☑废气

采取的环

保措施及

排放去向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产生量较少

（0.003t/a），且企业产品为医用器

械，对车间环境要求较高，企业生

产区设置为洁净车间，项目产生的

少量有机废气最终通过空气净化系

统净化后无组织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

有环保措施: 生活污水经园区化粪

池预处理措施后通过污水管道排放

至市政污水管网。

生产废水

无环保措施: 本项目清洗废水（清

水漂洗、不加清洗剂）、冷却废水、

纯水制备浓水浓度较低，直接通过

污水管道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边角料及一般废包

装材料）由物资回收公司回收综合

利用，危险废物（废原料包装瓶）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处理。

☑噪声

①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前提下，优先

选用性能良好的低噪声设备。②设

备安装时对生产设备做好防震、减

震措施。③合理布置设备安装位置。

④生产车间配备完好的门窗，生产

期间关闭门窗。⑤加强设备的日常

维护和工人的生产操作管理，避免

非正常生产噪声的产生。

□生态影响 /

□辐射环境影响 /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总量控制值为 CODCr：0.015t/a、NH3-N：0.001t/a、VOCs：

0.003t/a。



承诺：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祝碧辰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建设

项目符合“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相关条件，是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

表项目。涉及总量控制的项目，投产前取得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并落实区域削减平衡方

案。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及祝碧辰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XXXXXX。



杭州市临平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编号：

项目名称：年产鞘管 10万根、封堵导管 10万根、其他导管 100

万根、导丝 10万根、输尿管支架 20万套、微创扩张引流套件 10

万套、网篮 5万套新建项目

承诺方（甲方）：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祝碧辰

（三）拟建地址：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新颜路 22 号 7 幢

501E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杭州临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23年 8月 8日，注册地址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新颜

路 22号 7幢 501E，租用华融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由杭州开投生物

医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厂房出租）厂房 770m2进行生产经营。

项目总投资 200 万元，采用挤出、超声波清洗等工艺，购置挤出

机、超声波清洗设备等，项目建成后预计形成年产鞘管 10万根、

封堵导管 10 万根、其他导管 100 万根、导丝 10 万根、输尿管支

架 20万套、微创扩张引流套件 10万套、网篮 5万套的生产能力。

该 项 目 已 在 临 平 区 经 济 信 息 化 和 科 学 技 术 局 备 案

（2312-330113-07-02-977094）。

（五）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废气：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挤出废气、胶水废气及热缩塑料废

气。本项目非甲烷总烃产生量较少（合计 0.003t/a），且企业产品

为医用器械，对车间环境要求较高，企业生产区设置为洁净车间，

项目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最终通过空气净化系统净化后无组织排

放。

废水：本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清洗废水、冷却废水、纯水制

备浓水。本项目清洗废水（清水漂洗、不加清洗剂）、冷却废水、

纯水制备浓水浓度较低，直接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

标准后与生产废水一并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送至临平净水厂进行

集中处理。临平净水厂尾水 CODCr、氨氮、总氮、总磷主要污染

指标执 行《城镇污水 处理厂主要水 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33/2169-2018）表 1 排放限值，其余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固废：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边角料、一

般废包装材料、废原料包装瓶及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边角

料及一般废包装材料）由物资回收公司回收综合利用，危险废物

（废原料包装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噪声：①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性能良好的低

噪声设备。②设备安装时对生产设备做好防震、减震措施。③合

理布置设备安装位置。④生产车间配备完好的门窗，生产期间关

闭门窗。⑤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工人的生产操作管理，避免非

正常生产噪声的产生。

（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来源



本项目实施后企业涉及总量控制污染物指标及排放量为：化

学需氧量（COD）0.015t/a、氨氮（NH3-N）0.001t/a、VOCs0.003t/a。

本项目新增总量控制指标需向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平分局申请削

减替代，替代量为：化学需氧量（COD）0.015t/a、氨氮（NH3-N）

0.001t/a，VOCs0.006t/a，替代来源具体以当地环境主管部门出具

的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和削减替代平衡方案为准。其中，

COD、NH3-N、SO2、NOX四项指标需通过省交易系统进行新增排

污权总量交易，以排污权交易方式获得的新增排污权指标，应与

削减替代量保持一致。

（七）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企业总投资 200 万元，环保投资约 6 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

的 3%。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临平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实施方案》环评审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详见附件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要求。

（2）项目建设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

（3）项目符合项目所依托的工业有关专项规划和开发区规划

及其规划环评要求。

（4）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

（5）按法律法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

规定排放污染物。



3、甲方承诺项目生产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6）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生产过程污染物排

放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7）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须严格按照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

项目污染防治措施进行设计。

（8）建设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须符合总量

控制要求。

（9）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保管理制度，项目生产不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自觉接受环保主管部门监

督、检查。

（10）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

修改，按新标准执行。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

具备案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不履行承诺或者履行承诺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

担法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浙

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同

时，今后项目环评改革政策，按现有审批程序办理。

四、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



承诺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情况说明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修编（2020-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浙

江裕腾百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编制完成，并于 2022年 5月 5日经生

态环境部审批通过，审批文号为环审[2022]50号。本次对照规划环评环境准入条件清单，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清单节选内容有关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 本轮规划修编后开发区环境准入条件清单

区

域
分类

项目类

别
行业清单 工艺清单

产品清

单
制订依据

杭

州

余

杭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规

划

主

导

产

业

禁

止

准

入

类

生

物

医

药

三

十

二

专用

设备

制造

业 35

/

1、有电镀工艺的；

2、有钝化工艺的热镀

锌；

3、使用化学方式进行

热处理的；

4、有不锈钢或铜材酸

洗工艺的；

5、使用高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的溶剂型涂料

单纯塑

料配件

生产项

目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号）；

2、《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 涂 料 产 品 技 术 》

(GB/T38597-2020)、《油墨中

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含 量 的 限 值 》

(GB38507-2020)、《胶粘剂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限 量 》

(GB33372-2020）；3、《浙江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的通知》(浙政发[2018]35
号)；4、《浙江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

省应 急管理厅关于实施化工

园区改造提升推动园区规范

发展的通知》(浙经信材料

[2021]77号)；5、《杭州市产

业发展导向目录与产业平台

布局指引(2019年本)》；6、
《关于下发<关于提高环保准

入门槛、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

配置管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美丽办

[2018]20号)；7、《杭州余杭

经济技术开发区废气治理方

案(一园一案一策)》(2019)；
8、控制 VOC废气、酸洗废气

限

制

准

入

类

生

物

医

药

三

十

二

专用

设备

制造

业 35
(不含

医疗

仪器

设备

及器

械制

造

358)

单位用地投资

强度、单位用地

产值、单位能耗

增加值、单位排

放增加值、单位

产值水耗、单位

产值碳排放等

指标中有1项或

多项未达到相

关行业环境准

入指标限值的，

具体详见表 6-7

1、使用有机涂层的(含
喷漆、喷粉、喷塑、浸

塑和电泳等)；
2、使用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的溶剂型涂料

的；

3、涉及属 GB8978 中

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

的重金属排放的；

4、有酸洗(不锈钢、铜

材酸洗除外)、磷化工

艺的；

5、有铸造工艺的；

6、使用化学方式进行

热处理的；

7、有油淬火、亚硝酸

盐冷却工艺的；

8、涉及为自身配套的

塑料加工工艺的；

/



及恶臭污染隐患；9、控制含

氮、磷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

注：开发区规划范围内涉及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即北侧京杭大运河主河道南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

距离 2000米，除遗产区、缓冲区外)的区域引进项目时，必须严格按照《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

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试行)》(浙发改社会[2021]299号)要求执行。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主要从事医用导管等医疗器械生产，行业类别为 C3589其他医

疗设备及器械制造，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本项目主要进行挤出、清洗、点胶及固化等

工艺，不涉及电镀、钝化、酸洗、热处理、铸造等工艺，不使用溶剂型涂料，不属于单

纯塑料配件生产项目。项目主要涉及塑料粒子的挤出加工，属于限制准入类，本项目位

于浙江省生物医药孵化器园区内，目前本项目已通过开发区备案（项目代码：

2312-330113-07-02-977094）。本项目距离京杭大运河主河道 5.7km，不在大运河核心监

控区范围内。故项目建设符合规划环评的要求。

2、《杭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符合性分析

根据《杭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本项目属于余杭区杭州余杭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ZH33011020007），具体情况及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 2 杭州市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序号 类别 规定 本项目 符合性

1
空间

布局

引导

根据产业集聚区块的功能定

位，建立分区差别化的产业准

入条件。合理规划居住区与工

业功能区，在居住区和工业区、

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防护绿地、

生活绿地等隔离带。

本项目行业类别属于 C3589其他医疗设

备及器械制造，为二类工业项目。本项

目位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居住区和

工业区、工业企业之间设置有防护绿地

隔离带。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空间布

局引导要求。

符合

2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

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所

有企业实现雨污分流。

企业厂区雨污分流，本项目生活污水及

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

管网，进入临平净水厂处理，故新增的

CODCr、NH3-N总量按1:1进行削减替代。

项目位于不达标区，新增 VOCs排放量

按 1:2进行区域削减替代。企业将通过

有效污染治理措施，确保项目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且根据污染物总量控制制

度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因此本项目建

设符合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符合



3
环境

风险

防控

强化工业集聚区企业环境风险

防范设施设备建设和正常运行

监管，加强重点环境风险管控

企业应急预案制定，建立常态

化的企业隐患排查整治监管机

制，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本项目建设落实本环评所提的措施后能

达标排放，基本上不会产生环境风险。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环境风险防控要

求。

符合

4

资源

开发

效率

要求

/ / /

重点管控对象：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杭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要求。

3、审批负面清单对照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的指导意

见》（浙政办发〔2017〕57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提

升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效能的通知》（杭建审改办〔2018〕34号）、《临平区“区域环评

+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临平政办〔2022〕48号），临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列入“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区域。

根据临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重污染、

高环境风险的项目列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内的项目依法实行环评审批，环评不得简化。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4.有提炼、发酵工艺的生物医药项目；

5.显示器件、印刷线路板及半导体材料、电子陶瓷、有机薄膜、荧光粉、贵金属粉

等电子专用材料生产项目；

6.涉及重金属污染项目及酸洗或有机溶剂清洗等工艺项目；

7.涉及喷漆工艺且使用油性漆(含稀释剂）10吨/年及以上的项目；

8.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餐厨垃圾处置、生活垃圾焚烧等环保基础设施项目；

9.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强烈的项目。

本项目所在地属于临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不在上述列出的负面清单

内，故环评可以简化，原为环评报告表的可降级为环评登记表。



4、许可证管理等级判定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6号）以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要求，新建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本项目属于三十、专用设备制造业35中的84、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制造358中的“其他”，不涉及通用工序，因此属于登记管理。建设单位应当

按照相关规范及时填报排污登记表。



附图 1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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